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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非经济
贸易合作发展迅速， 中非贸易年
平均增长近 4%， 到 2008 年，中
非贸易额到已经超过千亿美元大

关，2009 年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
略有下降，但也超过 910亿美元。
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 中国现
已成为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

非洲商品的最大进口国， 占非洲
对外贸易总量的 11%。 从国际资
本流动来看， 中国在非洲大陆的
直接投资虽然少于欧美发达国

家， 但投资额一直在增长。 据统
计，截止到 2008 年，全球跨国公
司在非洲的累计投资为 1700 亿
美元， 而来自中国的投资达到
170亿美元，2009年，中国对非洲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入量为 13.6
亿美元。 无论是中非贸易还是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 都必然
涉及到非洲国家的税收制度、税
收优惠和国家间税务协调等一系

列要素， 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具有越来越迫切的必要性。

一、非洲国家的税收制度

近年来， 非洲大多数国家都
在调整或重新制定新的税收制度

和相关政策，改善投资环境，以期
在维护国家权益的同时吸引更多

的外国投资。在税制方面，这些国
家修订对外国直接投资法规总体

上遵循了积极的方针和原则，即
不应该具有歧视性的规定， 对外
国公司和国内公司、 对国有企业
和私人企业一视同仁。
当前， 非洲地区大多数国家

的 公 司 所 得 税 税 率 为 25％
-35％；少数国家达到 45%，例如
乍得。 目前的趋势是把高税率降
到 30％或 25%， 例如津巴布韦
2001 年将公司所得税从 35%降
到 25%， 赤道几内亚 （以前为
30%）、赞比亚（以前为 35%）和博
茨瓦纳目前也降到了 25%。
有些国家在所得税之外还要

加征红利税。 如南非公司的所得
税率为 30%，此外还要对公司分
红部分加收 12.5%的红利税，如
果一家公司把所有的未分配利润

用来分红， 则该公司的最高所得
税率为 37.8%， 超过全球平均水
平的 29.07%。 近年来，国际上普
遍调低公司所得税率， 如以经合
组织国家平均的公司所得税率已

从 2003 年的 30.9%下降到 2004
年的 28.99%，欧盟国家的平均所
得税率已从 2003 年的 31.84%下
调到今年的 29.36%，而南非的公
司有效所得税率从 1999 年以来

就没有做过调整。
以矿业税收为例， 非洲绝大

多数国家收取权利金或生产付

费，通常根据矿产总产值（从价权
利金）征收，类似于中国对矿产品
征收的资源税。 征收权利金很少
允许扣除生产成本， 根据冶炼厂
的纯收益来征收的同样极少。 根
据国家不同，矿产品不同，权利金
为 2％-15％之间。 权利金费率也
常常依产品而变化。在博茨瓦纳，
普通矿产的权利金为 3%， 贵金
属为 5%，金刚石为 10%，石油和
天然气为 10%。 在布基纳法索，
金刚石权利金为 7％， 贵金属矿
产为 3%，其他矿产为 4％。 在几
内亚，氧化铝为 5%，其他矿产的
精矿为 3.5%， 铝土矿为 10%，其
他矿石为 7%。 总体上讲，非洲各
国的权利金相对较高， 特别是与
南美国家相比。 若非洲国家将权
利金率降到更合适的水平， 对吸
引矿业投资是非常有利的。
在一些国家，会按栅栏收益率

对“暴利”征收超额利润税（APT），
即仅对收益率超过一定数值———
栅栏收益率———的项目才予以征
收，这些国家包括加纳、津巴布韦
和尼日尔等。这种税收仅适用于一
些有很高回报率的项目所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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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超额利润税不会损害那些收
益率在边际线的和中等的矿山，因
为事先确定的“栅栏收益率”并不
太低。 然而，一个成功的矿山企业
的高收益，需要用来补偿许多失败
项目的损失，这一直是税法制定者
们有争论的论点。超额利润税应当
针对有成型的高质量项目的较成

熟、 低风险的矿业环境来征收，如
加纳的情况比较容易接受，而尼日
尔的超额利润税率似乎偏高（当利
润超过 20％时征收， 超额利润税
率为 50%）。
非洲各国税收制度中规定了

许多税收减免， 通常包括为收回
勘查开发投资的加速折旧、 关税
及设备与原材料供应有关的税费

免除，增值税及其他税费的减免，
如雇员税、工商税（例如在布基纳
法索） 及外籍雇佣税 （例如在加
纳）。 在一些国家，免税期最高可
达 5年。

二、 中非经贸合作中的
税收优惠

随着中非合作的进一步发

展， 非洲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战
略的重要投资选择地。 一些非洲
国家为吸引外资， 制订了不少税
收优惠政策， 如非洲多个国家对
采矿、农业等行业提供了减征、免
征所得税的优惠， 其中苏丹对某
些特定地区的战略性投资项目，
甚至给予 10—15 年免征企业所
得税的税收优惠。
非洲国家对外资的政策有两

个方面值得投资者注意: 一个是
国民待遇方面； 另一个是特殊待
遇方面。
阿尔及利亚、贝宁、毛里求斯

和厄立特里亚等国属于对外资实

行国民待遇的国家， 如阿尔及利
亚投资法规定： 除国家限定的战
略部门外,实行自由投资原则，鼓
励本国人和外国人在国营和私营

领域投资， 外资股份比例不受限
制。贝宁投资法规定，不论是国内
投资者还是国外投资者， 均享受
同等待遇。 而大多数非洲国家对
外国投资实行特殊税收优惠政

策，以吸引外资流入。
坦桑尼亚在 《投资法 》及

2001/2002财政预算法案中规定，
对投资额在 30 万美元以上的外
国独资或合资企业， 可向坦投资
中心申请“投资优惠证书”并可享
受： 投资企业在投资回收前的收
益免交所得税， 投资回收后所得
税率为 30％；对矿业等特惠领域
免征资本货物进口关税。 投资于
最惠领域的资本货物免缴进口关

税， 投资于优先领域的资本货物
只需缴纳 5％的进口税。
在布隆迪， 所有优先企业可

享受 8年内全部或部分免除利润
税、不动产税、土地税、工资定额
税。 为使投资不过于集中在首都
和保证各地区的平衡发展， 设立
在首都布琼布拉市及市郊范围之

外的优先企业或专门协议企业，
除享有上述优惠外， 还享受免税
期后减征 45%至 35%的利润税。
肯尼亚则实行了加速折旧、 亏损
结转、 关税减免和保税加工计划
等一系列改善投资环境的税收改

革措施。
在埃塞俄比亚， 外国和当地

投资者可享受下列税收优惠政

策：免除进口关税；有期限免除收
入所得税； 从应纳税收入中扣除

其用于研究、 技术革新和培训方
面的费用。
尼日利亚规定： 由于公司亏

损， 减免税的条款可无限期地实
行； 农业和加工业公司可免纳其
经营活动所涉及房地产的地产

税；进口机器和投资设备、原材料
及将在尼日利亚进一步加工的半

成品可免缴进口税和增值税；在
指定的先驱产业投资的公司或生

产加工先驱产品的公司可在 5 年
内免所得税，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
建厂的企业可享受 7 年免税期；
因经营证券和股票所得利润免赋

税；从事本地原材料增值加工、劳
动力密集型加工业、 出口经营和
在职职业培训的企业有资格享受

5年免税期。
加纳的投资法则规定， 外国

投资企业可以享受至少 5-10 年
所得税全免的优惠。
根据马里投资法， 得到经营

许可的企业都可以申请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 优惠政策因所设企业
的性质、 规模和投资地点的不同
而异。
为鼓励外资企业对南非进行

投资，南非的法律规定：从 1996
年 10月 1日始，对于投资额超过
300 万兰特的项目， 并符合以下
三项条件中任意一项就可以享受

两年的免税待遇：1．在特定地区
投资 （夸祖鲁纳塔尔全省可满足
此要求）；2． 投资于制造业；3．
雇用当地工人且产品扣除原料价

格后增值部分的劳动力价格不低

于 55%。 符合三项条件的 ， 可
享受高达 6年的免税期。
埃及的《投资法》规定，向投资

者提供 5-20年不等的免税优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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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对于建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有助于高科技发展或产品可大量

出口的项目，可免税向投资者提供
土地。埃及经济特区法规定，机构、
主要开发公司以及在特区工作的

公司、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获得的债
券收入、贷款利息和信用便利免征
一切税费。 在阿尔及利亚，针对需
要国家特别扶持的地区的投资和

对采用的技术能保护环境、保护自
然资源、节约能源和带来可持续发
展具有特别利益的投资，享受特别
的税收优惠。
赤道几内亚投资法规定，除

被禁名单中所指出的情况外，企
业自动享有： 由于创造新的就业
机会， 企业的收入税基数将可减
少， 减少数额相当于支付赤几职
工工资的 50%，18 年不变； 由于
培训赤几人员， 企业收入税基数
将可减少， 减少数额相当于用于
培训企业中赤几职工非工资费用

的 200%，18年不变。
随着中非经贸合作的深入发

展， 除了要认真研究和充分利用
非洲各国对外来投资的税收优惠

外， 中国长期实行涉外税收优惠
的利弊得失及其改革也可以为非

洲的涉外税制建设提供借鉴。

三、 中非经贸合作中的
税收协调

截至 2008年底，我国已对外
正式签署了 91个税收协定，其中
已经生效的协定有 87个，这些双
边税收协定对我国改革开放、吸
引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非洲，
中国先后与毛里求斯、 苏丹、埃
及、塞舌尔、南非、尼日利亚、突尼
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共 9 个非

洲国家签订了税收协定， 但与尼
日利亚、 埃塞俄比亚所签协定尚
未生效。
两国间税收协定的作用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税收协定
协调了缔约国之间的税收管辖

权， 可以有效地消除或减轻双重
税收管辖权下对纳税人的重复征

税， 从而有利于促进两国间投资
贸易往来。其次，税收协定为缔约
一方的居民在缔约另一方的经营

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 当投资者
受到税收歧视时， 除在另一方提
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外， 还可以向
所属居民国的税务主管当局申请

启动相互协商程序， 以解决涉税
争议，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
三， 税收协定确立了缔约双方税
务主管当局之间进行合作的法律

框架，有利于促进国际税务合作。
因此，随着中国与非洲各国投资、
贸易合作的发展， 中国要逐步与
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其他 40 个非
洲国家磋商，尽早签订“对所得避
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从而保障在非洲投资的中资
企业的合法权益。
如前所述， 许多非洲国家为

吸引外资采取了一系列的税收优

惠政策， 如同当年很多外国投资
者看重中国税收优惠一样， 中国
企业到非洲投资也很看重当地的

税收优惠政策。 而中国企业要真
正从这些税收优惠中获得实惠，
还要有“税收饶让”规定的配合。
所谓“税收饶让”，是指通过税收
协定、议定书等规定，缔约国一方
给予对方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对方政府予以承认。 在投资企业
的所得汇回母国缴纳企业所得税

时， 视同该优惠所得已按非优惠
税率纳税，已缴纳税款可以抵免。
“税收饶让”有单边饶让和双边饶
让两种。 我国与 9国签订的税收
协定中， 相当部分没有 “税收饶
让”的条款。

2009 年 5 月，我国同埃塞俄
比亚签署的税收协定及议定书规

定了“税收饶让”，即“产生于缔约
国一方的营业利润， 根据该国的
法律和规章， 在限定期间内被免
税或减税的， 则该营业利润在该
国被减免的税收应在该营业利润

的受益所有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

一方纳税时抵免。 ”举例说，中国
企业到埃塞俄比亚投资设立企

业， 该企业按照埃塞俄比亚的税
收法律，享受减免税优惠，免缴税
额 100万元。 在该企业的投资所
得汇回中国计算纳税时， 可抵免
的税额包括因税收优惠少缴的

100 万元。 如果没有“税收饶让”
的规定， 该企业的投资所得汇回
中国计算纳税时， 因税收优惠免
缴的 100万元就不能抵免， 实际
上就是在埃塞俄比亚享受了税收

优惠，但在中国纳税时则需补缴，
中国投资者实际上等于没有享受

到税收优惠， 从而会影响其对埃
投资的积极性。
因此， 中国企业在对非洲投

资利用所投资的非洲国家给予的

税收优惠时， 如果没有 “税收饶
让”规定，则被投资国给予的税收
优惠也就没有了实际意义。 中国
与非洲各国在进一步进行税务协

调方面的磋商时， 必须对此予以
重点关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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